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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仁偉  會計師 

第一章  營建業之行業特性與經營型態 

第一節  營建業行業特性及會計作業特性 

    一、行業特性： 

營建業及其週邊營利事業係對土地及其定著物等不動產之投資及承攬興建，及上開標的之銷

售、企劃及監督興建為主要業務，由於建築開發業市場領域相關連的產業眾多，其上、中、下游

產業之關連極大，亦常被視為一國經濟發展之領導性產業而具備領先指標之作用，而其行業特性

分述如下： 

（一）工程施工期間長：營建業之工程期間不論建築開發業投資興建房屋出售或營造業承攬工程

往往長達數年，其損益計算方法較為特殊及複雜。 

（二）資本密集的產業：土地之企劃、開發，往往需於 1 至 3 年間投入鉅額之資金以供週轉，是

一種週轉率低報酬高的產業，其大部份資產可能來自金融業之舉債。 

（三）易受外在經濟環境之影響：受國內政治情勢變化、兩岸關係、政府政策、金融環境及經濟

成長率等，均有極高敏感性。 

（四）市場供需調整不易：由於土地開發業自規劃、動工至興建完成，往往需耗 2、3 年的時間。

在供需失衡時，若需求大於供給，常藉由價格向上調整，以達平衡供需；反觀若供給大於

需求時，由於供給量短期無法迅速減少，因此常造成超額供給現象。 

（五）非貿易財，故具有不增性、不移動性及無法替代性之特質，因此也具有投資、保值與自用

之功能。 

（六）採預售制度：由於營運週期長，因此許多建商均採預售制度，依工程進度分批收取房地款

以減少對資金需求之壓力，購屋者也可用分期付款方式，而免一次籌付鉅款之負擔。 

（七）經營型態多樣化：建築開發業因其標的涉及房屋及土地，經營型態上可分為購地自建、合

建分屋、合建分售、合建分成、共同投資興建及個人建屋出售；營造業因其施工標的涉及

材料及人工，經營型態上可分為包工包料、包工不包料、部分包工包料及部分包工不包料

等，經營型態均屬多樣化。 

（八）最低資本額之限制：建築開發業現已取消最低資本額限制；依據營造業法施行細則第 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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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第 7條第 1項第 2 款所定綜合營造業之資本額，於甲等綜合營造業為新臺幣 2千 2百

50萬元以上；乙等綜合營造業為新臺幣 1千萬元以上；丙等綜合營造業為新臺幣 3百萬元

以上。第六條：本法第 10條第 2項所定土木包工業之資本額為新臺幣 80萬元以上。至於

建築投資業在 90年以前經濟部有最低資本額之限制（分為 3,500萬元及 2,500萬元），其

後建築投資業最低資本額之規定回歸公司法之規定，在 98 年 4 月 14 日修正公司法第 100

條及 156條之條文後，已無最低資本額之限制。  

（九）週邊行業多，素有火車頭工業之稱：相關聯之行業計有建設公司、土地開發公司、營造廠、

建材供應商、工程公司、土木包工業、工程行、房屋廣告代銷業、房屋仲介業、建築經理

公司等，其週邊行業之多為其他業所罕見。 

（十）涉及稅目廣：包括印花稅、土地增值稅、營業稅、營利事業所得稅、綜合所得稅、契稅、

房屋稅、地價稅、工程受益費、贈與稅等。 

    二、會計作業之特性： 

         營建業為一典型之分批成本會計制度，其在會計作業上有若干特性與其他行業不同： 

（一）損益計算方法特殊：營造業採成本回收法或完工比例法。 

（二）工程成本應分工地別計算：分批成本會計制度，建築開發業與營造業之營業成本，實為一

體二面，當其工地在 2個以上時，應依各工地別分別計算其工程成本，成本會計作業較一

般製造業繁雜。 

（三）取得之原始憑證較易產生瑕疵：營造業由於週邊行業多，會計作業水準不一，且營造業借

牌之風盛行及稅法之強制規定，致使原始憑證之取得常有名目不符、實際付款流程無法配

合，造成日後憑證查核瑕疵，且常有取具虛設行號之困擾。 

（四）實際交易價格與申報交易價格之雙軌制：房屋有評定標準價格、土地有公告現值、承攬工

程有實際造價及法定造價之分，在不同稅目採用不同基礎課稅。 

（五）視同銷售價格之決定不易：合建分屋中常涉及物物交換，其房屋交易開立發票之金額因無

實際付款，而稅法中規定應依視同銷售之規定開立統一發票，且規定應以時價開立發票。 

（六）銷售商品包含應稅與免稅標的：房屋與土地銷售具有不可分離性，除非合建分售外，其餘

型態之建屋出售其銷售標的包括應稅與免稅，從而影響課稅所得額及免稅所得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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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築開發業之經營型態 

   建築開發業俗稱建設公司，係以委託營造廠商興建國民住宅、商業大樓出租或出售為主要業務；

其經營方式因建築基地之取得方式不同而區分為： 

一、購地自建：係建設公司自行出資購地，委託營造廠商興建房屋出售，購入土地時列為「營

建用地」，興建房屋時轉列「在建土地」，興建完成之餘屋轉列「待售房地」，屬流動資產中

之存貨，異於一般營利事業購入土地係列為固定資產。 

二、合建分屋（合建分屋附買回）：係指建方提供資金，他方（地主，通常為個人持有，亦有一

般營利事業持有）提供土地，雙方合作建屋，並就分得部分，各以自己名義登記為起造人，

而於興建完成後按約定比例由雙方分配房屋及應計之土地持分，並各自銷售。建方提供資

金並買回他方所分得之房地為合建分屋附買回。 

三、合建分售：係指建方提供資金，地主同意提供土地，合作興建房屋，雙方約定房屋興建完

成後銷售時，土地部分由地主以自己名義出售並與承購人簽訂「土地買賣契約書」；房屋部

分由建方以建設公司名義出售並與承購人簽訂「房屋買賣契約書」，並自行收取土地價款及

房屋價款。實務上可將所有款項交由建方統籌收付，此時有關代收代付部分，在帳務處理

上會出現代收代付款，其相關收付記錄與銀行存款之資金流程宜明確配合。 

四、合建分成：係建方提供資金，地主同意提供土地，合作興建房屋，雙方約定房屋興建完成

後，地主之土地與建方所興建之房屋應由地主與建方共同具名或分別與購屋者簽訂契約並

按比例（成數）併同出售，銷售總價中地主所分配到之成數屬地主所有係土地款；建方所

分配到之成數屬建方所有係屬房屋款；除上述售價方成外，尚可以利潤分成，現行所得稅

法對此合作建屋型態尚乏明確規範。 

五、共同投資興建：係兩家以上營利事業（建設公司）共同出資，共同為起造人，與地主共同

合建（或購地自建），於投資興建前向稽徵機關報備核准，共同處理相關事務，並依出資比

例共同分攤工程成本及費用，各自依其比例開立統一發票以計算損益。 

六、買賣成屋或土地：係指建設公司購入土地或建築完成之房屋，再行出售，與一般買賣業無

異，購入時應以「待售土地」及「待售房屋」列帳，資產負債表應列於流動資產項下。 

七、個人建屋：係指一個個人（自然人）或數個個人名義購地投資興建房屋出售，或以個人名

義提供資金與其他地主合作興建房屋出售，其係以自然人建屋出售，即屬個人建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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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營造廠商之經營型態 

   舉凡從事土木工程、建築工程、電路及管道工程、油漆粉刷等行業均屬於營造業。其與委託人

間所訂承攬合約之內容是否包括材料而區分為「包工包料」及「包工不包料」二種方式。營造業之

會計處理方式分為成本回收法與完工比例法，兩種方法之簡介及釋例詳附錄。完工比例法又可分為

總額法或淨額法，擬以實例說明如下： 

金               額 負債及股東權益 金               額

  現金及約當現金 8,729,125$      短期借款 13,085,862$  

  受限制銀行存款 11,680,000   應付票據 28,362,321    

  應收票據淨額 6,147,502   應付帳款 30,472,786    

  應收帳款淨額 9,472,753        應付費用 515,894         

  在建工程 125,794,233      預收工程款 3,789,357      

　減：預收工程款 (100,527,507)     減：在建工程 (3,694,305)

  在建房屋 3,390,778          其他流動負債 310,332         

17,598,389     流動負債合計 72,531,915    

  其他流動資產 4,357,530      負債合計 72,842,247    

    流動資產合計 86,642,803    股東權益

固定資產   資    本 29,000,000    

    機械設備 2,698,333        累積虧損 (10,994,969)

    運輸設備 4,861,095          股東權益合計 18,005,031    

    其他固定資產 811,058         重大承諾事項及或有負債

    小        計 8,370,486      

    減：累計折舊 (4,330,100)

        固定資產合計 4,040,386      

其他資產

   存出保證金 6,900             

 遞延費用 157,189         

        其他資產合計 164,089         

資產總計 90,847,278$  負債及股東權益總計 90,847,278$  

　預付房地款

流動負債

                                                大 台 中 營 造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資  產  負  債  表

                       民國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資             產

流動資產

 

     在建工程減預收工程款後餘額及預收工程款減在建工程後餘額明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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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建 工 程 減 預 預 收 工 程 款 減

一○六年底 在 建 工 程 預 收 工 程 款 收工程款後餘額 在建工程後餘額

南 科 船 屋 及 展 示 室 1 4 , 5 3 4 , 4 0 0$   6 , 6 0 8 , 1 7 1$     7 , 9 2 6 , 2 2 9$        -$                  

彰化縣政府排水溝工程 3 , 6 9 4 , 3 0 5      3 , 7 8 9 , 3 5 7      -                    9 5 , 0 5 2             

彰化水林國小校舍整建 4 , 3 0 1 , 2 8 2      3 , 6 5 6 , 2 6 1      6 4 5 , 0 2 1            -                   

李 修 竹 新 建 房 屋 2 , 8 1 9 , 5 5 2      1 , 9 0 4 , 7 6 2      9 1 4 , 7 9 0            -                   

西班牙 23戶新建工程 2 8 , 0 2 6 , 3 6 1    2 1 , 5 5 4 , 9 7 2    6 , 4 7 1 , 3 8 9         -                   

吳 惠 芳 房 屋 新 建 1 , 7 5 9 , 3 1 9      1 , 4 8 8 , 5 7 1      2 7 0 , 7 4 8            -                   

弘 光 醫 療 大 廈 新 建 7 2 , 5 4 0 , 0 0 0    6 5 , 3 1 4 , 7 7 0    7 , 2 2 5 , 2 3 0         -                   

員 林 輕 井 澤 1 , 3 3 3 , 9 3 5      -                 1 , 3 3 3 , 9 3 5         -                   

馬 祖 二 村 整 修 工 程 4 7 9 , 3 8 4         -                 4 7 9 , 3 8 4            -                   

合 計 1 2 9 , 4 8 8 , 5 3 8$      1 0 4 , 3 1 6 , 8 6 4$      2 5 , 2 6 6 , 7 2 6$            9 5 , 0 5 2$                  

 

    

 在建工程採完工比例法承認損益之各工程合約價款及相關資料如下： 

工 程 名 稱 工程合約價款 估計工程總成本

完工比

例 (%)

預定完工

年 度 累 積 利 益

一○六年底(未完工)

南 科 船 屋 及 展 示 室 19,200,000$   18,150,000$     75.70 107年 794,483$     

西班牙 23戶新建工程 48,988,571     47,550,000       57.21 108年 821,499       

大 光 醫 療 大 廈 新 建 123,809,524   121,110,000     58.59 108年 1,585,786    

合 計 191,998,095$ 186,810,000$   3,201,768$  

  

工 程 名 稱

至本期止累計

工 程 收 入

至本期止累計

實 際 成 本 本期工程收入 本期工程成本 本期工程利益

一○六年底(未完工)

南 科 船 屋 及 展 示 室 14,534,400$  13,739,917$  226,560$       102,857$       123,703$       

西班牙 23戶新建工程 28,026,361    27,204,862    28,026,361    27,204,862    821,499         

大 光 醫 療 大 廈 新 建 72,540,000    70,954,214    72,540,000    70,954,214    1,585,786      

合 計 ########### ########### ########### 98,261,933$  2,530,988$    

 

工 程 名 稱

工程合約價

款

估計工程總

成 本

完工比

例 (%)

前期已認列

累 計 收 入

前期已 認列

累 計 成 本

本期應認列

工 程 收 入

本期應認列

工 程 成 本一○六年 度 (完

工 )

彰 化 成 功 園 區 20,040,113$ 19,201,274$ 100.00  3,212,990$   2,956,459$      16,827,123$ 16,244,815$   

合 計 20,040,113$ 19,201,274$ 3,212,990$   2,956,459$      16,827,123$ 16,244,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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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金      額 %

營業收入總額       

  工程收入 53,325,349$       100.00

營業成本

  工程成本 (45,951,602) (86.17)

營業毛利 7,373,747           13.83

營業費用 (    5,524,709) (  10.36)

營業淨利 1,849,038           3.47

營業外收入

  利息收入 79,574                0.15

  其他收入 10,200                0.02

  小    計 89,774                0.17

營業外支出

  利息支出 (   1,051,157) (1.97)

    出售資產損失 (        11,904) (0.02)

  小    計 (   1,063,061) (1.99)

稅前淨利 875,751              1.64

所得稅費用 (     568,586) (1.07)

本期淨利 307,165$            0.58

                    大 台 中 營 造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損    益    表

    民國一○六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項                 目 金      額 %

營業收入總額       

  工程收入 151,587,282$     100.00

營業成本

  工程成本 (144,213,535) (95.14)

營業毛利 7,373,747           4.86

營業費用 (    5,524,709) (  3.64)

營業淨利 1,849,038           1.22

營業外收入

  利息收入 79,574                0.05

  其他收入 10,200                0.01

  小    計 89,774                0.06

營業外支出

  利息支出 (   1,051,157) (0.69)

    出售資產損失 (        11,904) (0.01)

  小    計 (   1,063,061) (0.70)

稅前淨利 875,751              0.58

所得稅費用 (     568,586) (0.38)

本期淨利 307,165$            0.20

                    大 台 中 營 造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損    益    表

    民國一○六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收入明細：                                         收入明細： 

成本回收法工程收入             33,967,238 元        成本回收法工程收入               33,967,238 元 

完工比例法工程收入（完工）     16,827,123 元        完工比例法工程收入（完工）       16,827,123 元 

完工比例法工程利益（未完工）    2,530,988 元        完工比例法工程收入（未完工）     100,792,921 元    

合      計                     53,325,349 元        合      計                       151,587,282 元 

                                

本年度結算營業收入總額 53,325,349 元與總分支機構       本年度結算營業收入總額 151,587,282 元與總分支機構 

申報營業稅銷售額 148,692,564 元相差 95,367,215 元。      申報營業稅銷售額 148,692,564 元相差 2,894,718 元。 

說明如下：                                            說明如下：  

總分支機構申報營業稅銷售額                            總分支機構申報營業稅銷售額 

加：上期預收工程款                  13,324,046      加：上期預收工程款                 13,324,046 

加：本期應收未開立                   3,516,560      加：本期應收未開立                  3,516,560 

加：認列工程利益（未完工）           2,530,988      加：認列工程收入（未完工）        100,792,921 

減：本期預收工程款             （  104,316,864）    減：本期預收工程款            （  104,316,864） 

減：上期應收本期開立           （    7,104,193）    減：上期應收本期開立           （   7,104,193） 

減：出售資產                   （      104,762）   減：出售資產                   （      104,762） 

減：前期已認列收入             （    3,212,990）   減：前期已認列收入             （    3,212,990） 

合   計                             95,367,215 元    合   計                            2,894,71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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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稱

施工 合計

數量 數量 金額 數量 金額 數量 金額 數量 金額 數量 金額 數量 金額 數量 金額 數量 金額 金額

551M3 551.00   523,810   523,810    

291M3 291.00   417,690   417,690    

88.5支 88 317,381  317,381    

627M2 98     79,463   3,700   83,163      

98處 405       44,550   44,550      

16,231KG 100  156,568   156,668    

40M 40         88,000 88,000      

88         317,381  551        523,810   291        417,690   98     79,463   405       44,550   100  156,568   40         88,000 -      3,700   1,631,262 

大台中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鳳山市4-15號道路 業主名稱 鳳山市公所 工程總價 4,056,132      開工日期

 106 年度完工工程材料耗用分析表

（

表

五
）

營

造

廠

及

建

設

公

司

適

用

施工項目
水泥管 級配 混凝土 鐵蓋（2） 鐵蓋（1） 水管 其他

碎石級配擈舖築

105.05.03 完工日期 106.11.20

鑽泥板

合    計

鋼筋彎紮及組立

HDPE管埋設

混凝土含搗築

高壓涵管及FALSE埋設

U型溝鋼模製作

清掃孔加工及組立

項                 目 金      額

營建工程成本

  工程材料 76,264,905$          

  工程工資 18,988,325

  外包工程款 53,102,756

  工程費用 4,828,029

    工程雜費 1,457,683

    工程設計費 1,500,000

    工程運雜費 651,146

    工程薪資 1,219,200

  在建工程成本 153,184,015

  期初在建工程 25,401,594

  期末在建工程 (129,677,548)

  加：本期已認列成本 -                        

  減：前期已認列成本 (2,956,459)

營業成本 45,951,602$          

                          營  業 成 本 表

      民國一○六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大台中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項                 目 金      額

營建工程成本

  工程材料 76,264,905$          

  工程工資 18,988,325

  外包工程款 53,102,756

  工程費用 4,828,029

    工程雜費 1,457,683

    工程設計費 1,500,000

    工程運雜費 651,146

    工程薪資 1,219,200

  在建工程成本 153,184,015

  期初在建工程 25,401,594

  期末在建工程 (129,677,548)

  加：本期已認列成本 98,261,933            

  減：前期已認列成本 (2,956,459)

營業成本 144,213,535$        

                          營  業 成 本 表

      民國一○六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大台中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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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額法： 

1、本期工程損益計算： 

本期工程收入＝工程承包價×累計至本期完工比例％－前期累積認列工程收入 

本期工程成本＝估計工程成本×累計至本期完工比例％－前期累積認列工程成本 

估計工程成本＝累積實際支付工程成本＋估計完工尚須投入成本 

完工比例％＝至本期止累積工程成本/估計工程成本 

2、分  錄： 

  借：工程成本                98,261,933 

      在建工程-已實現利益      2,530,988 

           貸：工程收入                    100,792,921 

淨額法： 

1、本期工程損益計算： 

   本期工程利益＝本期工程收入－本期工程成本 

2、分  錄： 

  借：在建工程-已實現利益      2,530,988 

           貸：工程利益                    2,530,988 

 

第二章  營建業之租稅規劃 

一、房地售價比例規劃之原則： 

   1.建設公司自推案至完工常耗時多年，在規劃階段對適用型態、房地售價比例、房地交換

比例等項目影響最為深遠，特別市對租稅之影響，其中除適用推案型態（自地自建、合

建分屋或合建分售）外，就屬房地售價比例之影響較大，因此大多數建設公司在推案前

會確定房地售價比例，尤其是預售屋銷售即應依法開立發票。 

   2.一般建設公司在做房地售價比例之分配，即房地銷售價格之分配時會參酌下列比例或數

據再擇定房地售價比例： 

     (1)房地交換比例。 

     (2)實際投入成本比例。 

     (3)政府機關頒布之同業標準。 

     (4)房屋評定標準價格與土地公告現值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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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上開數據中使用最多者應是房屋評定標準價格與土地公告現值之比例，其既是稽徵機關

適用之底限；惟在規劃階段房屋評定標準價格通常尚未完成，可以建築執照上之造價取

代（實務上建築執照上之造價會略高於房屋評定標準價格），與土地公告現值比例作為

房地售價比例訂定之參考標準。 

   4.上開依建照上之造價與土地公告現值之比例，是實務上決定房地售價比例之參考標準，

再配以預估損益表（估算課稅所得額、免稅額及應納稅額），考量大環境狀況（區域性

及市場性），即可訂出最適之房地售價比例。 

   5.在規劃房地售價比例時，應注意租稅規劃之特性，及租稅規劃是以最適稅負為準，而非

以最低稅負為目標，否則將增加日後查核風險。 

   6.建主與地主之房地交換比例和建主申報銷售房地比例差異懸殊者，例如房地交換比例為

五五分，建主申報房地售價比卻為三七分，則房屋售價有被調高之風險。 

 二、租稅規劃應注意事項： 

     1.銷售合約中應將土地銷售價格、房屋銷售價格及車位銷售價格分別訂明，並注意承攬營

造廠商之資格，特別是借牌營造問題及風險。 

     2.自地自建型態中，倘土地係向關係人購入，除應注意土地買賣合約、資金流程及地政資

料之完整性外，宜請鑑價公司或不動產估價師對土地價格提出鑑價報告，做為日後稽徵

機關核定時之參考。 

     3.自地自建型態或合建分售型態下，地主是否有購地能力是考量因素之一，無購地能力之

地主購地，資金流程不易完整而有被國稅局以實質課稅原則調降土地成本之風險或隱名

投資者之合夥營利所得（改課個人綜合所得稅）。 

     4.合建分售型態中地主不宜為董事長、總經理或關係人，以免破壞合建分售之獨立性，產

生調整房地售價比例或被視為自地自建之查核風險。 

     5.合建分售型態中建方代地主收取土地款，宜在合建契約書中明定，代收土地款應依合約

之約定時間轉帳予地主，以維持資金之獨立性。 

     6.合建契約中應標明合建保證金之支付、收回期間，且資金流程應配合辦理。 

     7.合建契約書中對廣告銷售費用之分攤，倘有約定建主與地主各自分攤，應注意屬於地主

部分營業稅不得扣抵。 

     8.銷售合約之買方與登記所有權人不同，宜提醒承購人除配偶外有贈與稅問題。 

 三、資金流程應注意事項： 



- 10 - 

 

     1.購地資金流程：自地自建之建方或合建分售之地主資金應明確完整，在關係人交易中尤

應注意資金流程之完整性。 

     2.合建分售之地主購地資金流程不宜與建方有關，例如建方以合建保證金支付予地主，再

由地主支付土地款予前手地主等；如購地資金流程未完備，宜在簽訂合建契約前補正。 

     3.合建分售之地主購地資金自備款部分與建方無涉且有購地能力，其提供土地擔保由建方

向銀行辦理土地融資，應注意借款性質係支付地主合建保證金，合建分售契約書應明定

合建保證金，於合理範圍內得提供建方辦理土地融資。 

     4.合建分售型態中除非在合建契約書中載明並收取一定比例手續費，而由建主代地主收取

土地款，否則土地款不應入公司帳戶；代地主收取土地款部分，應依合建契約內容或協

議書在約定時間，自公司帳戶中轉出。 

     5.支票抬頭應與取得統一發票開立人相符，支出金額超過新台幣壹佰萬元以上者，應以支

票或以銀行流通工具支付之，以免取得不實發票時，產生舉證付款資金流程之困擾。 

 

第三章   建築開發業之查核實務與所得稅申報實務 

第一節 建設公司開立統一發票之規定 

由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及其施行細則、統一發票使用辦法及營業人開立銷售憑證時

限表中可知，並非所有交易行為均應開立統一發票，並非所有開立發票金額均應列報收入，再

由所得稅法中有關權責發生年度之認定中，可見收益時點之認定與開立統一發票之時機並不一

致，易言之，開立統一發票之金額係收入勾稽之主要跟據，亦即收入調節之起點。 

一、建設公司應開立發票之銷售額 

（一）含銷售房屋所收取之全部代價及一切費用（營業稅法第 14條）   

（二）含自交屋至辦妥貸款期間之利息（財政部 69/2/26台財稅第 31620 號） 

（三）含客戶延遲付款而加收之利息（賦稅署 75/5/30 台稅二發第 7551475 號） 

（四）購地自建出售，房屋部分應開立統一發票並課徵營業稅，土地部分則免開發票並免課

徵營業稅，房屋之銷售額除契約另有約定外，應按下列公式計算： 

      房屋之銷售價格＝總售價×（房屋評定價值*1.05）/[（房屋評定價值*1.05）＋土地公告

現值] 

      房屋之銷售額＝房屋之銷售價格/1.05 

（五）合建分屋，其換出房屋之銷售額，應按換入土地與換出房屋當地市價從高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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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設公司銷售房屋，因買受人違約而沒收之預收房屋款，係屬銷售額之範圍，應依規

定開立統一發票，課徵營業稅。（財政部 81/04/29台財稅第 810160470 號函） 

二、建設公司開立發票之時限： 

   （一）建設公司出售土地免開統一發票（財政部 79/04/26 台財稅第 780399554 號函） 

     （二）建設公司預售房屋之開立發票時限： 

          建設公司預售房屋各期所收之房屋價款應於收取各期房屋價款時開立發票，至於房屋

尾款： 

1.其以客戶名義向金融機構申貸撥充房屋尾款者，該尾款部分應於取得銀行貸款之日

起 3日內開立發票。 

2.建築業者預售房屋，並約定客戶以銀行貸款抵繳尾款，如因故未辦妥或未能取得銀

行貸款撥充尾款，而房屋所有權已移轉者，至遲應於所有權狀核發日起 3個月內開

立尾款部分之統一發票。 

3.建設公司若以自有資金貸款予訂購戶，抵充其房屋尾款者，則應於交屋時，按尾款

之金額比照銀行貸款之方式處理於 3日內一次開立統一發票。 

     （三）建設公司與地主合建分屋之發票開立時限： 

         1.合建分屋之課稅與開立發票釋疑（財政部 75/10/01台財稅第 7550122 號函） 

            主旨：依照營業稅法施行細則第 18條及第 25條規定，合建分屋之銷售額，應按該項

土地及房屋當地同時期市場銷售價格從高認定，並依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12條規定，

於換出房屋或土地時開立統一發票。說明：二、稽徵機關如未查得合建分屋時價，則

應以房屋評定價格與土地公告現值，兩者從高認定，並按較高之價格等額對開發票，

土地價款之發票（所有人如為個人者，可開立收據）免徵營業稅，房屋價款之發票，

應加 5%營業稅。 

          2.合建分屋建方換屋時點認定及換出房地時點不同時之憑證開立時間及金額釋疑 

（財政部 84/05/24 台財稅第 841624289 號函） 

          （1）地主與建方合建分屋，除地主自始至終均未曾列名為起造人，且建方於房屋興建

完成辦理總登記後，始將地主應分得房屋之所有權移轉與地主者，應以房屋所有

權移轉與地主之登記日為房屋換出日外，其餘均應以房屋使用執照核發日為房屋

換出日。建方並應於上述換出日起 3日內開立統一發票。 

（2）合建雙方如未同時換出房、地者，應分別於房屋或土地之換出日起 3 日內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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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立憑證。依營業稅法施行細則第 18 條之規定，其後換出者之時價如較先換出

者為低時，後換出之一方應從高按先換出者之時價開立憑證；至於先換出者之時

價如較後換出者為低時，先換出者應於後換出之一方開立憑證時，就差額部分補

開立憑證。 

（3）建方或地主如將其應分得之房地銷售與第三人，係另一契約行為，其屬應辦理營

業登記者，應就其出售所分得之房地部分，依相關規定開立憑證與買受人，不得

以尚未換入土地或房屋而拒絕或延遲開立憑證。 

 

第二節 與建築開發業相關之解釋函令 

    一、合建分屋建設公司依約定負擔廣告費之進項稅額准予核實申報扣抵 

        建設公司與地主合作建屋（含合建分成、合建分售及合建分屋等）出售，如約定銷售合建

房地之廣告費全數由建設公司負擔者，則建設公司依法取得之廣告費進項憑證，其進項

稅額應准予全數申報扣抵銷項稅額，惟建設公司與地主間對廣告之負擔如有其他約定者，

應從其約定核實認定之。（財政部 85/05/08 台財稅第 851904174號函） 

           二、於租地上自費建屋並將房屋登記為出租人所有，應依建物之營總成本，按租賃期間平均

計算各年度租賃收入。                

     （一）土地承租人於承租之土地上自費建屋，將建物所有權登記為出租人（包含個人或營利

事業）所有，並約定租賃期間由承租人使用該房屋，土地出租人應依建物之營建總成

本，按租賃期間平均計算各年度租賃收入加計當年度收取之現金為其租賃收入總額，

於減除必要損耗及費用後，核算各年度租賃所得。但在原訂租賃期間內，依建物之營

建總成本平均計算各年度租賃收入，如遇有解約或建物出售時，應就剩餘租賃期間應

歸屬之建造成本歸課土地出租人租賃契約解約年度或建物出售年度之租賃所得。 

（二）依據上開規定計算之租金，顯較當地一般租金為低者，稽徵機關得依所得稅法第 14

條第 1項第 5類規定，參照當地一般租金調整計算租賃收入；或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

核準則第 22條規定辦理。 

（三）本部 82年 6月 22日台財稅第 821489474 號函、85年 5月 22 日台財稅第 851905235

號函及 88年 3 月 12日台財稅第 881902753 號函，自本令發布日起廢止。  

（財政部 96/03/16 台財稅第 09604517910 號函） 

    三、地主因合建房屋收取之履約保證金非屬押金免設算租賃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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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主提供土地與建設公司合建房屋，所收取建設公司支付之履約保證金，係屬履約擔保

性質，尚非因財產出租而收取之押金或財產出典而取得之典價，可免依所得稅法第 14條

第 1 項第 5 類第 3 款規定設算地主之租賃所得。（財政部 81/03/03 台財稅第 810761318

號函） 

    四、合建分成建主代負之土地稅費不得列為營建成本 

        建設公司與地主訂立合建契約書，約定代地主負擔之地價稅、工程受益費及土地增值稅，

不得列為營建成本。說明︰二、該公司與地主訂立之合建契約書，如係約定於房屋建成

後配合出售，但建主之房屋與地主之土地係各自訂約轉售並自行收取價款，而地主與建

主間並無房地互易關係者，則建主除依法應負擔土地改良物之工程受益費外，其以契約

約定代地主負擔之地價稅、工程受益費及土地增值稅，應不得列為營建成本。（財政部

72/09/15台財稅第 36558號函） 

    五、營利事業出售房地其營業費用之分攤原則 

        營利事業於 75年 1 月 1日以後出售房地，土地交易所得免徵所得稅，應如何攤計該土地

部分之營業費用，核釋如說明。說明：二、分攤辦法如下：（一）銷售房地所產生之直接

費用（如土地之土地增值稅、地價稅；房屋之營業稅、房屋稅以及房地之印花稅、過戶

登記費等）可單獨計算者，應分別歸屬土地房屋負擔。（二）銷售房地所發生之營業費用

於減除上述直接費用後，難以明顯劃分者，按稅捐稽徵機關核定房地售價比例分攤。（財

政部 75/10/14台財稅第 7526740號函） 

    六、營利事業貸款購置非屬固定資產之土地其利息支出認列釋疑 

        （一）依據查核準則第 97 條第 9 款規定，營利事業購置非屬固定資產之土地，其借款

利息應列為資本支出，經辦妥過戶手續後之借款利息，應以遞延費用列帳，於土

地出售時，作為其收入之減項。上開借款利息之範圍，除專案貸款利息得個別認

定外，尚包括一般性貸款利息。至一般性貸款是否與購置該土地有關，應由該營

利事業就其資金來源之運用，提出充分之說明，以憑查核認定。 

        （二）營利事業以貸款方式購進非屬固定資產之土地及房屋，其借款利息應按該土地成

本占房地總成本之比例，計算土地應分攤之利息支出金額，並依查核準則第 97

條第 9款規定辦理。…非屬固定資產之土地，如有出租之情形，其出租期間之借

款利息，准於該土地租金收入範圍內，列為當期費用，其餘利息仍應依查核準則

第 97條第 9款但書規定辦理。（財政部 86/07/24台財稅第 861908054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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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營建業提示其耗用材料及人工費用有關帳簿文據之認列規定 

依稅捐稽徵機關管理營利事業會計帳簿憑證辦法第 2條第 3款、第 4條第 3款規定，營

建業須設置施工日報表，供稅捐稽徵機關查核其耗用材料及人工費用之依據。惟實務上

營建業之耗用材料可由其相關之工程合約（包括所附之工程項目、建築圖說）、建築師

或技師所計算之材料耗用明細表及材料明細帳等資料查明認定；支付人工費用則可由工

資單、印領清冊及扣（免）繳憑單等資料核認，故營建業者耗用材料及人工費用，如已

提示上開有關帳簿文據憑供查核者，得免提示施工日報表。（財政部 83/02/16台財稅第

831583517號函） 

      八、未取得農地權之營業人出售該地應課徵營業稅規定 

        摘要：因法令限制借名登記於他人名下未取得農地所有權之營業人出售該農地之收入應課

徵營業稅及所得稅。 

主旨：營業人購買農地，囿於法令限制，借名登記於他人名下，嗣該未取得農地所有權之

營業人出售該農地並取得代價，屬債權買賣行為，應按出售價格開立統一發票與買

受人；另應按所得稅法第 24 條規定，以其出售收入減除成本及相關費用後計算所

得額，依同法相關規定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財政部 101/7/4 台財稅字第

10104563040 號) 

        解析：1.應認屬其銷售該請求權，核屬債權買賣行為。 

              2.不動產所有權係採登記要件及絕對效力主義，營業人出資購買農地，因法令限制

（如 89年 1 月 26日以前土地法第 30 條規定，私有農地所有權之移轉，其承受人

以能自耕者為限），暫借名登記於具有自耕農身分之他人，該營業人尚非系爭農地

之所有權人，嗣以出售該農地之名義所取得經濟上利益，非為處分土地之直接對

價，無買賣土地免徵營業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規定之適用。 

 九、核釋個人售屋營業稅課徵相關規定 

   1.個人購屋(含法拍屋)或將持有之土地建屋(含拆除改建房屋及與營業人合建分屋)並銷

售，如符合下列要件之一者，自本令發布日起，應依法課徵營業稅： 

     (1)設有固定營業場所(除有形營業場所，亦包含設置網站或加入拍賣網站等)。 

     (2)具備營業牌號(不論是否已依法辦理稅籍登記)。 

     (3)經查有僱用員工協助處理房屋銷售事宜。  

     (4)具有經常性或持續性銷售房屋行為。但房屋取得後逾 6年始銷售，或建屋前土地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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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0年以上者，不在此限。 

   2.前點第 4款所稱房屋取得後逾 6年，指自房屋完成所有權登記日起至訂定房屋銷售契約

日止，連續持有超過 6年。同款所稱建屋前土地持有 10年以上，指自土地完成移轉登

記之日起算至房屋核准拆除日屆滿 10年，或自土地完成移轉登記之日起算至建造執照

核發日屆滿 10年，擇一認定；因繼承取得者，自被繼承人取得所有權並完成移轉登記

之日起算；配偶間贈與或依民法第 1030條之 1規定行使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而取

得者，自配偶他方原取得所有權並完成移轉登記之日起算。 

   3.個人將所持有之土地以權利變換方式參與都市更新，嗣後銷售分得之房屋者，其營業稅

之課徵應依前二點規定辦理。 

   4.個人提供土地與營業人合建分成及合建分售，如僅出售土地，免辦理稅籍登記。 

   5.廢止本部 81年 1月 31日台財稅第 811657956號函、81年 4月 13日台財稅第 811663182

號函、84年 3月 22日台財稅第 841601122號函、95年 12月 29日台財稅字第 09504564000

號令及 104 年 1 月 28 日台財稅字第 10304605550 號令。(財政部 106/6/7 台財稅字第

10604591190 號令) 

81/1/31 
個人建屋出售原則上應辦理營業登記課稅 

81/4/13 

84/3/22 個人出售合建分得之房屋原則上應辦營業登記課稅 

95/12/29 個人以營利為目的購屋銷售應課徵營業稅之情形 

104/1/28 
核釋個人以其所有土地建屋、拆除改建房屋或營業人合建分屋,嗣出

售其所有之房屋相關課稅補充規定 

   【說明】  

    個人購買房屋或標購法拍屋並銷售者，依財政部 95 年釋令，除外觀具有營業人之形式要

件外，稽徵機關係以是否構成「以營利為目的」作為課徵營業稅準據，惟該要件係屬不確定法

律概念，稽徵機關查核個案時，常遭質疑裁量基準不一，致生爭訟。此外，個人將持有土地建

屋、拆除改建房屋或與營業人合建分屋並銷售，依財政部 81年、84年及 104年釋令規定，係

以「土地持有期間」、「房屋使用狀態」及「房屋銷售情形」等要件，作為徵免營業稅準據，

並未探究該個人是否以營利為目的，且近年來迭有發生個人建屋或與營業人合建分屋後，僅出

售分得 1戶房屋，因未符免課徵營業稅要件，遭稽徵機關補稅裁罰，與稅法對於個人從事營利

行為始課徵營業稅意旨有間。 

   個人以營利為目的購屋銷售應課徵營業稅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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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以營利為目的,購買房屋或標購法拍屋再予銷售,如符合下列要件之一者,自 97年 1月

1日起,應依法課徵營業稅: 

   一、設有固定營業場所(除有形營業場所外,亦包含設置網站或加入拍賣網站等)。 

   二、具備「營業牌號」(不論是否已依法辦理登記)。 

   三、經查有僱用員工協助處理房屋銷售事宜。 

   四、其他經查核足以構成以營利為目的之營業人。 

      (財政部 95/12/29台財稅字第 09504564000號令) 

   個人具經常性或持續性售屋課徵營業稅法院判決整理 

項

次 

交易

數量 

判決

結果 
判決理由 判決字號 

1 
8戶

房屋 
駁回 

原告買賣系爭房屋之日期堪稱緊接頻繁,持有期間最短

未滿 1 個月,最長未超過 2 年,出售戶數達 6 戶以上,實

與一般個人出售非為經常買進、賣出之營利活動而持有

房屋之情形有別,難謂非以營利為目的而買賣系爭房

屋。 

台北高等行

政法院 102

年度訴字第

1219號判決 

2 

1戶

房屋

14

筆停

車位 

駁回 

原告 95 年取得 32 筆車位,又連續 3 年間銷售房屋及車

位(97 年間出售 4 筆車位、98 年間出售 1戶房屋及 1 筆

車位、99年度出售 9筆車位),核屬經常性且持續從事一

定經濟活動之營業行為,足認其係以營利為目的,屬財

政部 95 年函釋規定之第 4 種情形「其他經查核足以構

成以營利為目的之營業人」,依法即應辦理營業登記及

課徵營業稅。 

台北高等行

政法院 102

年度訴字第

666號判決 

3 
8戶

房屋 
駁回 

原告於 98 年底購買系爭 8 戶房屋,旋於 99 年間銷售其

中6戶房屋予他人,被認定為營業行為後,經行政救濟確

定,嗣於 101年間再銷售剩餘之系爭 2戶房屋,審諸原告

於密集時間內反覆多次為出賣房屋行為,難謂為一時性

或偶發性之交易,自不能與一般個人偶發性出售房屋之

非繼續性經濟活動等同視之。 

台北高等行

政法院 104

年度訴字第

1915號判決 

       十、房地合一實施後，採合建分售或分成之標準更為嚴格 

個人有第 1 點規定之房屋、土地交易，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該個人認屬本法第 11 條

第 2項規定之營利事業，應依本法第 24條之 5規定課徵所得稅，不適用本法第 14條之

4至第 14條之 8規定： 

          (一)個人以自有土地與營利事業合建分售或合建分成，同時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1.個人與屬「中華民國稅務行業標準分類」營造業或不動產業之營利事業間，或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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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合建之營利事業間，係「營利事業所得稅不合常規移轉訂價查核準則」第 4 條

第 1項第 2款所稱關係人。 

2.個人 5年內參與之興建房屋案件逾 2 案。 

3.個人以持有期間在 2年內之土地，與營利事業合建。但以繼承取得者，不在此限。 

          (二)個人以自有土地自地自建或與營利事業合建，設有固定營業場所(包含設置網站或

加入拍賣網站等)、具備營業牌號（不論是否已依法辦理登記）或僱用員工協助處

理土地銷售。 

          (三)個人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相關規定應辦理營業登記。 

 (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申報作業要點第 18點) 

十一、核釋都市更新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之營業稅課徵規定 

(財政部 106.06.07 台財稅字第 10600558700 號令) 

 (一)營業人依都市更新條例規定以權利變換方式提供資金、技術或人力參與或實施都市

更新事業，於實施完成後，自更新單元內重建區段之土地所有權人分配取得更新後

建築物及土地之應有部分，應以經主管機關核定後權利價值為其銷售額，依本部 75

年10月1日台財稅第7550122號函及84年1月14日台財稅第841601114號函辦理。 

 (二)權利變換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30條第 1項規定，以權利變換後

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折價抵付共同負擔部分，為更新後分配房地權利價值之計算

基礎，尚非銷售土地及建築物行為，無營業稅課徵問題。 

 (三)土地所有權人或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 2 條規定之權利變換關係人為營業

人者，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39 條第 1項或第 2項規定，取得參與權利變換之權利、土

地、建築物或現金，為銷售貨物或勞務行為，應依法徵免營業稅；土地所有權人或

權利變換關係人為個人者，其銷售參與權利變換之建築物，應依本部 106 年 6 月 7

日台財稅字第 10604591190號令辦理。 

 (四)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依都市更新條例第10條第1項規定自行組織更新團體實

施都市更新事業，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實施完成後，按所有權人獲配比例分配更新

後房地之應有部分或現金，參照本部 76 年 8月 7日台財稅第 760071994 號函規定，

得免辦稅籍登記及免課徵營業稅。 

 (五)廢止本部 99年 5月 14日台財稅字第 09904519300 號函。 

【新聞稿】營業人權利變換參與都更 租稅負擔可減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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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速都更，財政部重新發布解釋令，營業人依都更條例以權利變換方式提供資金、

技術或人力參與或實施都市更新事業取得的建築物及土地應有部分，依「合建分屋」方

式課徵營業稅，可減輕實施者租稅負擔。配合內政部推動老舊房屋都市更新，財政部重

新發布函釋，並廢止民國 99 年的函釋，以減輕土地所有權人及實施者租稅負擔。官員

表示，過去營業人以權利變換方式參與都更，視同「委託興建」課徵營業稅，今後則視

同「合建分屋」課徵營業稅。並應以經主管機關核定後權利價值為銷售額。 

      財政部解釋，權利變換不須經全體所有人同意即可實施，應可認定是所有權人提供

土地，實施者擔任起造人興建房屋，在實施都市更新事業完成後，依更新前權利價值或

提供資金比例分配更新後房地，與「合建分屋」概念相同。 

      其次，權利變換範圍內的土地所有權人依都更條例第 30條第 1項規定，以權利變

換後應分配的土地及建築物折價抵付共同負擔部分，由於不屬銷售土地及建築物行為，

無營業稅課徵問題。 

      第三，土地所有權人或權利變換關係人為營業人者，依都更條例第 39條第 1項或

第 2項規定，取得參與權利變換的權利、土地、建築物或現金為代價，為銷售貨物或勞

務行為，應依法徵免營業稅；土地所有權人或權利變換關係人為個人者，其銷售參與權

利變換的建築物，依個人銷售房屋規定徵免營業稅。 

      此外，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自行組織更新團體實施都市更新事業，在都市更

新事業計畫實施完成後，按所有權人獲配比例分配更新後房地的應有部分或現金，免辦

稅籍登記及免課徵營業稅。民國 99 年時財政部參考內政部意見，作成的函釋規定，都

市更新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實施者在實施都市更新完成後，取得房地及土地所有權人

以權利變換後應分配的房地折價抵付共同負擔部分，「屬實施者銷售貨物或勞務及土地

所有權人銷售房地行為」，應依法徵免營業稅。 

第三節 營業收入與營業成本之查核 

一、營業收入實現之認定： 

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24條之 2規定： 

營利事業出售不動產，其所得歸屬年度之認定，應以所有權移轉登記日期為準，但所有

權未移轉登記予買受人以前，已實際交付者，應以實際交付日期為準，兩者皆無從查考

時，依其買賣契約或查得資料認定之。 

（一）實際交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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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查核客戶簽章之交屋證明單或客戶設籍遷入日或營利事業辦理營業登記日，均可推定

實際交屋之參考。 

    （二）所有權移轉登記日期：   

          可至該房地產所在地之地政事務所調閱土地登記簿作為參考，若實際交屋日期較早，仍

以實際交屋日期為準。 

二、虛增成本之型態： 

 （一）挪用擴大書面審核之憑證或挪用未完工程之憑證。 

（二）無支付價款事實，取具虛設行號統一發票或一時貿易申報資料虛增成本，尤其完工後取

得之憑證。 

（三）虛報薪工資，即購買人頭公司之發票或工資報表充抵。 

（四）虛列不實承攬工程佣金支出，對方為有鉅額虧損之關係企業或關係人。 

三、營業成本查帳核定之查核： 

 （一）應按各工程別查核。 

 （二）根據調閱之工程合約、工作底稿或帳證，併同材料耗用分析表、未完工程成本分析表互

為勾稽查核，成本報表齊全可勾稽者，方可查帳核定。 

 （三）材料之耗用，應有工程合約、材料耗用分析表等必備文件，工程合約尚須有單價分析表，

不能以估價單替代。 

 （四）業主提供材料部分，不得再行列報，除非工程進行所需之額外材料。 

 （五）外包憑證金額大於合約承攬金額者，應注意憑證來源有無問題、是否訂有外包合約。 

 （六）營業收入來自承作公共工程者，特別注意憑證之查核。 

第四節  各項收入及費用類之查核 

    一、採完工比例法者，常見錯誤申報方式，將當期申報結轉損益部分，自在建工程和預收工

程款項下減除。 

     二、有存出保證金科目，應查明是否有可轉讓定期存單，如有，應查明利息收入是否申報？ 

     三、推銷費用以遞延費用列帳，於出售所得歸屬年度，列為出售年度之費用。 

     四、管理費用於發生年度認列費用不得遞延。 

     五、待售房地所繳納之房屋稅及地價稅核屬管理費用，可列為當年度之費用或損失。 

     六、購買土地房屋所繳納之契稅、印花稅、仲介費、代書費等，應併入土地或房屋之成本。 

     七、銷貨退回及折讓：已完成產權過戶之房屋不能以銷貨退回之方式處理，應以買回當作待

售房地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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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其他收入： 

     （一）建設公司受託代客戶辦理產權移轉登記或銀行貸款時，代收款大於代辦業務費用部分，

應列入其他收入。 

     （二）樣品屋、接待中心拆除廢料收入，招標所收之圖說費，應開立發票列報其他收入。   

      九、有關建設公司房屋出售及待售房屋成本分攤之計算方法，可按下列 3項擇一採用，但擇

定後全部房屋及前後年度應採同一方法處理，不得申請變更。1.收入法 2.建坪比例法

3.評定現值法。 

 

第四章  營造業之查核實務與所得稅申報 

第一節 營造業如何開立發票 

   營造業銷售額相關規定： 

一、營造業之統一發票開立時限如下： 

（一）營造廠商以包工包料方式對外承包工程，核屬包作業，應於工程合約所載每期應收價款

（不論已否收到）之日期開立統一發票。工程合約若訂明按工程進度收取款項時（如一

樓樓板完成時付第一期款 10％，二樓樓板完成時付第二期款 15％等），以向工務主管機

關申報工程進度之日期為準。 

（二）營造廠商以包工不包料方式對外承包工程，核屬勞務承攬業，應於實際收款時開立統一

發票。其收到之工程款如係以遠期支票支付，依規定得以支票到期日作為收款日，開立

發票。 

二、營造業者如期或提前完工，依約向業主收取之獎勵金，屬於承包工程之營業收入，繳納營

業稅。（財政部 69/2/26 台財稅第 31620號） 

三、包作業不得以工程款抵付逾期罰款而免開發票： 

（一）包作業承包工程，其開立統一發票報繳營業稅之時限，營業稅法「營業人開立銷售憑證

時限表」有規定，應依工程合約所載每期應收價款時開立。未依上開規定開立統一發票

者，應依法處理。 

（二）又出包人依工程合約對承包人所為之罰款，並不影響承包人（包作業）應依前項規定時

限開立統一發票及報繳營業稅之時限。本案××有限公司承包公路局台北區監理所房屋新

建工程，該公司逾期完工，被處罰款與依限開立發票係屬二事，不得因以工程尾款抵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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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罰款而免除開立發票與報繳稅款之義務。（財政部 75/07/26台財稅第 7555737號函） 

 

營造業包工不包料查核法令規定： 

一、對於營造業包工不包料工程業主購料憑證之查核 

    （一）營造業承包民間工程，如合約載明為包工不包料，未能提供業主自備材料之購料統一發

票憑證之案件，主管稽徵機關可依據其承包之工程合約書內容、工務機關核准之施工圖

樣、應用各項材料數量、開、完工報告書等有關資料，依稅捐稽徵法第三十條第一項規

定，通知業主限期提示有關文件，進行調查。 

（二）如業主於購料時，憑證未依法取得或未依法保存或取據不足額，或所取得者，非屬施工

期間所使用（例如施工材料使用在先，取得憑證在後，或取得憑證在施工之前，無存放

處所或交運工地紀錄與運費等）或經查對不符之情事者，應分別依各有關法規處分。（財

政部 75/12/22台財稅第 7575978號函） 

二、營造業包工不包料工程應按實際承包工程價額課稅 

    主旨：營造業確實以包工不包料方式承包工程，應按實際承包工程價額為準，依法課徵營

業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 

說明：（一）對於營造業以包工不包料方式承包工程之案件，應依本部 75/12/22 台財稅第

7575978 號函之規定辦理，並針對其承包工程合約書內容、工務機關核准之施

工圖樣、應用各項材料數量、開、完工報告書等有關資料詳為查核。 

（二）如業主無法提供進料憑證而情節重大者，必要時得蒐集業主及營造業者之資金

往來資料，專案追蹤查核建材廠商有無短漏開發票或營造廠有無虛報包工不包

料情事，依法查處，以杜逃漏稅。（財政部 77/05/19 台財稅第 760138940號函） 

 

非實際承攬工程代他人開立發票： 

一、將營造業登記證提供他人不法投標工程開立發票者應嚴予查處 

主旨：營造廠商未實際從事承攬工程，將營造業登記證提供他人投標承攬工程，或代他人在建

築申請書上蓋章表示承建，並代他人開立統一發票之不法行為，除涉嫌幫助他人逃漏稅

破壞稅制外，亦影響工程品質及社會安全，應分別情節依法嚴予查處，以杜弊端。 

說明：（一）凡從事承攬工程，對外營業收取報酬之行為，應於開始營業前申請營業登記，並繳

納稅捐。違反規定者，應依營業稅法第 45條、第 51條、稅捐稽徵法第 44條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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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稅法第 104 條、第 110 條，追繳稅款，並處以罰鍰。（編者註：已改為擇一從重

處罰）借用他人營造業登記證從事承攬工程，並以該未實際承攬工程之營業人開立

統一發票作為領款之憑證者，並應依稅捐稽徵法第 41 條之規定，以不正當方法逃

漏稅捐移送司法機關偵辦其刑責。 

（二）營造廠商未實際承攬工程，將其營業登記證或營造業登記證提供與他人使用，投標

承攬工程，或代他人在建築申請書上蓋章表示承建，並代他人開立統一發票交付使

用領款等不實之行為，係屬從事不實之銷售，除應將查證事實之有關資料，移送實

際承攬之業者所屬主管稽徵機關，依說明一查處，及敘情檢附有關資料專案函請建

管單位，依照營造業管理規則第 31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規定，撤銷其營造業登記證

外，該營造廠商已涉嫌幫助他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應依稅捐稽徵法第 43 條規

定移送司法機關偵辦其刑責。 

（三）營業人以土地及其定著物同時銷售者，營業稅法施行細則第 21 條規定，除銷售價格

按土地與定著物分別載明者外，依房屋評定標準價格占土地公告現值及房屋評定標

準價格總額之比例，計算定著物部分之銷售額。惟營業人所訂定房屋及土地分別出

售之合約，如房屋售價偏低，土地售價偏高者，應依營業稅法第 17 條、第 43條第

2 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25 條有關規定，核定其銷售額，計算應納稅額，並補徵之。

（財政部 79/08/30 台財稅第 780458461 號函） 

   二、營造廠商提供登記證予他人投標代開發票除嚴處外其溢繳稅款核實退還 

       關於營造廠商未實際承攬工程，將營造業登記證提供他人投標承攬工程，或代他人在建築

申請書上蓋章表示承建，並代他人開立統一發票之案件，該營造廠商除仍應依本部

79/08/30台財稅第 780458461 號函釋說明二規定辦理外，稽徵機關如查明並認定其有上開

行為，且因此溢繳營業稅款者，准予核實退還。（財政部 88/04/22台財稅第 881909197號

函） 

 

第二節  營造業所得稅申報與查核 

  一、營造業帳簿文據種類： 

    （一）日記簿：得視實際需要加設特種日記簿。 

    （二）總分類帳：得視實際需要加設明細分類帳。 

    （三）在建工程明細帳：得視實際需要加設材料、物料明細帳，及待售房地明細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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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施工日報表：記載工程有關進料、領料、退料、工時及工作記錄等資料。 

    （五）其他必要之補助帳簿。 

    （六）承包合約：包括契約書、估價單、單價分析表及圖說等。 

  二、工程收入之查核： 

    （一）收入實現之認定： 

      1.以實際完工交由委建人受領日期為準(查核其完工報告提出日期或驗收單上完工日期)。 

      2.如上述日期無法考時，其屬承造建築物工程，應以主管機關核發使用執照日期為準，其屬

承造非建築物之工程者，應以委建人驗收日期為準。 

    （二）營造廠工程收入之查核： 

      1.工程收入與開立發票金額調節表是否相符。 

      2.核對工程合約之契約總價，如申報收入與合約金額不符者，應請業者提供驗收證明單以核

對有無漏報收入。 

      3.核對驗收證明單上之驗收總價，此總價包括工程追加減金額及物價調整，為該工程應申報

之工程總收入。 

      4.查有無已達完工仍以預收工程款列帳之工程： 

       （1）檢視未完工程成本分析表上之預收工程款與工程總價款接近之工程，是否確未完工。 

       （2）查明未完工程成本分析表上所載工程完工日期已超過，是否確未完工。 

       （3）查核工程合約上之完工日期是否已超過而確未完工。 

      5.查明有無開立不實發票供他人使用。 

      6.業者按完工比例法申報之工程收入、成本金額，應核算是否正確。 

      7.非營業收入之查核：以銀行定期存單作為工程履約保證金，應查明年終有無按存單約定之

利率設算利息收入或申報利息收入與存單約定利率之利息是否相符。 

   三、工程成本之查核： 

    （一）工程成本歸屬之查核： 

       1.查核各工程合約之施工項目中，是否需要該項材料或工程費用。 

       2.契約已明訂由業主提供之材料，仍列報該項材料成本者，應視為超耗剔除之。 

       3.工程完工後仍列報材料或工程費用不予認列。 

       4.於查核營業費用中發現應屬於工程費用應予調整轉列，若依工程合約內容施工項目確能

歸屬某一工程時，應直接轉列，無法直接歸屬某一工程時，其當期已列有分攤方法並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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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明合理且前後期分攤基礎一致者，即按其分攤方式為之，否則應按各工程當期發生工

程成本比例分攤之。 

    （二）期末在建工程及存料之查核： 

       1.應提供各項成本分析表及材料明細表。 

       2.注意前後期各項成本之結轉及細項之勾稽。 

       3.凡投入在建工程之成本較預收工程款為低，其差額甚大時則可能有兩種情形發生： 

        （1）該在建工程成本尚有未取得憑證。 

        （2）可能有挪用在建工程成本之憑證在已完工程成本之嫌。應即請業者提供在建工程之

工程合約書，查明收款條件及施工進度，並就施工項目耗用材料與成本分析表、在

建工程明細帳核對。 

       4.存料：營建業購料後多直接送至工地，並以在建工程入帳，故存料甚少。 

    （三）保固費用於實際支付時列報： 

          工程完工後，依合約規定負有保固責任者，其保固期間之保固修繕支出，得憑工程合約、

實際支出憑證及業主出具之保固修繕證明文件，於實際支付年度列報當期費用，不得事

先提列保固準備。 

    （四）工程合約估計工程損失問題： 

          依財務會計準則之規定，工程合約估計發生虧損時，不論採用完工比例法或成本回收法，

均應立即認列全部損失。但如以後年度估計損失減少時，應將其減少數沖回，作為該年

度之利益。但就課稅立場，在未完工前，其估計之工程損失屬未實現之損失，依查核準

則第 36條第 1項之規定，不予認定。 

    （五）依工程別計算工程成本： 

          在同年度承包 2個以上工程者，其工程成本應分別計算，如混淆不清，致稽徵機關無法

查核其所得額時，依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 81條規定，核定其工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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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一、完工比例法 

(一)所謂完工比例法，即按工程之完工比例認列工程利益的方法。工程完工比例之衡量，可分為投

入及產出衡量兩種。所謂投入衡量，乃是以投入的成本或工時來衡量完工的程度，又可分為

「工程成本比例法」及「工時進度比例法」。 

(二)「工程成本比例法」乃按已投入成本佔估計總成本的比例衡量完工程度，「工時進度比例法」

乃按已投入工時（或人工成本）佔估計總工時（或總人工成本）的比例衡量完工程度。 

(三)產出衡量乃是以承包工程的產出單位佔合約總單位之比例衡量完工程度，稱為「產出單位比例

法」。 

(四)依據「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24 條」：營利事業承包工程之工期在 1 年以上，有關工程損

益之計算，應採完工比例法。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致工程損益確無法估計者，得採成本回收

法，在已發生工程成本之可回收範圍內認列收入，計算工程損益： 

    1.各期應收工程價款無法估計。 

2.履行合約所須投入成本與期末完工程度均無法估計。 

3.歸屬於合約之成本無法辨認。 

 

釋例一： 

甲營造公司於民國 106年初承攬一項公共工程標案，合約價格為$3,600,000，合約期間為 3年，依

規定採用完工比例法，相關資料如下： 

 106年 107年 108年 合計 

每年實際投入成本 1,026,000 1,026,000 1,370,000 3422,000 

估計至完成尚須投入成本 2,394,000 1,368,000 0 NA 

分期請款金額 1,080,000 1,080,000 1,440,000 3,600,000 

實際收款金額 800,000 1,000,000 1,800,000 3,600,000 

完工比例 30％ 60％ 100％ NA 

試作各年度分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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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1.投入成本：         106年度             107年度                108 年度     

在建工程       102.6萬               102.6萬                137萬 

    銀行存款            102.6萬               102.6萬                137萬 

2.請款： 

應收工程款       108萬                 108萬                144萬 

    預收工程款            108萬                 108萬                144萬 

3.認列損益： 

在建工程         5.4萬                 5.4萬                  7萬 

工程成本       102.6萬               102.6萬                137萬 

    工程收入              108萬                 108萬                144萬 

4.實際收款： 

現金              80萬                 100萬                180萬 

    應收工程款             80萬                 100萬                180萬 

5.工程完工 

預收工程款                                                   360萬 

    在建工程                                                          360萬 

 

二、成本回收法 

    所謂成本回收法，僅在已發生合約成本預期很有可能回收之範圍內始應認列收入，合約成本則

於其發生當期認列為費用。惟總合約成本預期超過總合約收入之預期損失部分，應立即認列為

費用。 

釋例二： 

沿釋例一，若履行合約所須投入成本與期末完工程度均無法估計，致工程損益無法估計，但第 1

年年底預期成本應可回收，第 2 年年底預期已發生之成本在$2,000,000 額度內可回收。相關資料

如下： 

 106年 107年 108年 合計 

每年實際投入成本 1,026,000 1,026,000 1,500,000 3,552,000 

估計至完成尚須投入成本 無法合理估計 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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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期請款金額 1,080,000 1,080,000 1,440,000 3,600,000 

實際收款金額 800,000 1,000,000 1,800,000 3,600,000 

完工比例 無法合理估計 100％ NA 

試作各年度分錄？ 

答： 

1.投入成本：         106年度             107年度                108 年度     

在建工程       102.6萬               102.6萬                150萬 

    銀行存款            102.6萬               102.6萬                150萬 

2.請款： 

應收工程款       108萬                 108萬                144萬 

    預收工程款            108萬                 108萬                144萬 

3.認列損益： 

工程成本       102.6萬                97.4萬                 

    工程收入            102.6 萬                97.4萬                 

4.實際收款： 

現金              80萬                 100萬                180萬 

    應收工程款             80萬                 100萬                180萬 

5.工程完工 

在建工程                                                     4.8萬 

工程成本                                                   155.2萬 

    工程收入                                                          160萬 

預收工程款                                                   360萬 

    在建工程                                                          360萬 

 

 


